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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2_BB_E2_80_94_E2_c122_481467.htm 一、市场经济市场条

件下的民主与公平 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市场经济，其重要特

征之一就是法治条件下的经济民主与经济公平。社会经济生

活的民主性，要求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具有开放性

、民主性、科学性。市场经济与法治是密切结合的，没有法

治就无所谓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充分民主性必然要求

法治作为保障。 我国的市场经济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业已发达的时期，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级阶段，很自然的

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诸多思想观念统一、唯上、机

械执行等产生冲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现行的行之

有效的社会机制、文化观念，对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具体模

式产生了强烈冲击，随之产生了经济移植、法律移植甚至文

化移植。制度与观念的移植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

的还是在于内部的更新。市场经济与封建、愚昧、迷信是完

全不相容的，市场机制的自由性、公平性，必然决定了社会

生活的民主与公平。可见，由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所决定，

市场经济要求社会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全方位

的民主与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与公平必须有健全的

法治条件作为保障，否则，社会的民主与公平甚至市场经济

本身也将化为泡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全法治以保

证作为市场经济主要内容的民主与公平的实现，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二、法治民主与公平的根

本保障 法治与人治极端对立，是驱除专制独裁的有力武器。



法治是民主与公平的旗帜，是实现社会的民主与公平的根本

保障。 法治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权力的划分与相互制约

，将国家权力作适当的划分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约机制，

以法律的形式使其制度化。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国家

权力，如不进行必要的划分且置于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之下，

就会产生专制独裁。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民主与公平才得

以存在和自由发展。法治是民主与公平的法制化与制度化。

法治条件下的民主与公平，可以产生社会发展的高效率与秩

序性。有序状态下的自由、正义、平等可以产生极高的社会

效率，进而实现之所以建立国家的一般目的。 法治状态下的

国家体制、国家机构是与法律不可分隔的，法律的制定、执

行和遵守贯穿于国家生活的整个过程。法律的制度性、秩序

性，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大限度的民主

、自由、平等。社会财富的创造、积累与个人潜能的发挥，

必然要求人们在民主、自由、公平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而这

一民主、自由、公平的社会条件必须也只能由法治予以提供

和保障。法治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制度。在法治的民主、

自由、公平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能力可以得到完全的发挥，

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就象征着民

主、自由与公平。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诸多的政策代

替了法律的功能。由于政策的制定、出台与执行的过程在很

大的程度上具有人为的因素少数领导人及其领导集体的意志

，就很难免其具有片面性、不科学性、专断性与很大的不稳

定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非常适合于战争状态等非常时期，

然而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其与社会的发展便很难取得一

致，社会呼唤法律与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政策治国带有



很强的人治的色彩，是与法治很不协调的。在市场经济建立

健全的条件下，政策的普遍作用将会由法律的普遍性所取代

。 由于法治具备了法律性、制度性、规范性、客观性等主要

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必备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就

会得到非常有效的保护，人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便会得到

最充分的自由发挥，个人的价值就会得到最高限度的体现，

在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作为创造者的个人也同

时得到了尽可能多的生活享受，最好地满足了人性的合理需

求，那么，人类生存的本来目的也就实现了，就此可以讲，

法治社会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绝好方式，是在法律体制规范的

国家体制下，保障了人与社会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力，创造尽可能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

，最佳地体现个人的生存价值进而实现人类生存的本来目的

的一种极好的社会机制。法治充分展示了个人生活的共同目

的性，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她最有效地保障了个人得以最完

全、最直接、最充分地创造生活与体现个人价值所必备的充

要条件民主、自由、公平、平等。三、法治的实现政治体制

改革 当今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在我国这样一个历经两千余

年封建专制社会、人口众多而经济文化又落后的大国里实现

法治，自然要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体验一次非常痛苦却是

伟大而美好的“阵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非常的豪气在

极端贫瘠而愚昧充斥的中华大地上缔造了一个中华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伟大而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人民民主，建立了法律秩序。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法

治的完全实现还有一个过程，社会法制尚需进一步健全，这

就需做进一步艰苦的努力。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崇尚宪法



至上或法律至上，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提倡。因为，她是与个

人权力至上、个人意志至上极端对立的，是破除个人专断、

保障个人与社会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的利剑。 如此，

就应全面地、普遍地进行立法。此次宪法修正案中溶入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发展。当

然，我国现行宪法在法治方面的内容可作进一步的、具体的

、详细的、制度性、体制性的修正，使我国的法治建设更上

一层楼。在立法先行的条件下，我国法治实现的社会机制政

治体制要进行改革，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终极目

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法律制定的前提下实现法治的具体内

容的重要步骤。从法治角度讲，政治体制改革就应侧重于国

家权力的划分、国家权力的独立行使与相互制约、公民个人

民主、自由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上。诚然，如何具体划分、如

何真正独立行使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民主、自由权利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宪法

至上还是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划分还是独立行使，与改善和

加强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就如同加强法制建设与讲政治不矛

盾一样。恰恰相反，这可以有效地强化党的领导，实现党的

领导所追求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是

法治实现的方式，是以社会体制的方式保障法治所保护的主

要内容民主、自由、公平、平等的根本途径。建设法治国家

就需要国家机关的充分廉洁、国家机关运行的充分有效和权

力的独立行使与制约，但目前的我国国家机关尚存在不同程

度的腐败、运行的低效率与行政、司法权力行使的独立性不

强、缺乏制约机制等诸多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

、我国的经济条件有了相当提高的形势下，政治体制的改革



、法治的全面建设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是历史潮流

与民心所向。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目标，确立法治以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的民

主、自由、公平、平等，是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

积极性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尽可能丰富的物质生活条

件以满足人们的生活享受与一般需要，充分体现个人存在的

价值，实现人类生存的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根本方式和根

本的、极其重要的、具体而现实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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